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 1 5 年 1 月份新湖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及「宣導友善釣魚

救生衣借用服務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協助緝獲逃犯、現行犯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每名核發獎

金新臺幣三千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二、 提供友善釣魚救生衣，借用釣客於釣魚時使用，使釣客多一層安

全保障，並可建立海巡署良好的形象及友善的關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 1 5 年 1 月份料羅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走私偷渡危害治安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

實施要點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查獲毒品走私偷渡案例分享，讓民眾及同仁了解走私及偷渡

的相關刑責，防止民眾及同仁觸法，受到相關刑責或懲處。 

二、 宣導協助偵破殺人、海盜、縱火、挾持或其他刑事案件者，視個

案情形，每件核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至二十萬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 1 5 年 1 月份復國墩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珍惜工作拒絕酒駕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

要點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喝酒不開車、開車不喝酒的重要性，休假在外不可逞一時之

快而酒後駕車，酒後駕車不僅會毀了自己的前途更會造成兩個家

庭的破碎，使自己親人及家庭受創。 

二、 宣導協助緝獲非法入出國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中國大陸籍犯嫌

每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，其餘本國籍或外國籍犯嫌每名核發新臺

幣一萬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 1 5 年 1 月份水頭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及「職場男女皆為

平等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協助緝獲逃犯、現行犯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每名核發獎金

新臺幣三千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二、 宣導職場上男女共同工作已屬常態，不可對他人之性別、性傾向或

性別認同等而給予不同對待或歧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 1 5 年 1 月份九宮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不得有性騷擾或性霸凌等行為，除影響自身人際關係，另恐

會因此負上法律責任。 

二、 宣導協助緝獲非法入出國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中國大陸籍犯嫌

每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，其餘本國籍或外國籍犯嫌每名核發新臺

幣一萬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 1 5 年 1 月份烏坵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漁港內禁止釣魚」及「防止性騷擾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在漁港內釣魚將依漁港法規定，處三萬以上十五萬以下罰鍰

並命其離港。 

二、 宣導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

言詞或行為，將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、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

現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5 年 1 月份第一機動巡邏站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及「職場兩性講平

等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協助偵破殺人、海盜、縱火、挾持或其他刑事案件者，視個案

情形，每件核發獎金新臺幣三千元至二十萬元。 

二、 宣導性別平權及職場平權，社會風氣及近年女性意識抬頭，切莫再

有性別歧視的情形，勿因性別歧視造成後續衍生職場霸凌或言語

侵犯情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5 年 1 月份第二機動巡邏站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酒駕零容忍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飲酒後切勿酒後駕車，造成意外傷亡，可能觸犯相關法規，導

致失去工作、自身生命。 

二、 宣導協助緝獲非法入出國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中國大陸籍犯嫌

每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，其餘本國籍或外國籍犯嫌每名核發新臺

幣一萬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5 年 1 月份第三機動巡邏站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及「切勿兼職避免

違法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協助緝獲逃犯、現行犯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每名核發獎金

新臺幣三千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二、 宣導同仁應秉持依法行政與廉潔自持原則，專注於本職工作，不得

私自兼職或從事營利行為。 

 


